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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奥地利共和国根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八条第…间款第一次提出 

一份关于在国家一级公约执行精况的报吿。奥地利批准了该公约，将其作为修正 

和补充奥地利法律的一项条约，政其第一至四条作为宪法的补充。

奥地利共和国之所化这样做是因为它认为根据国内法律程序不能直接应用公约 

条穿知而是需要具体的立法猎序使之得实施。

为实现於上目的，也即公约的目的，奥地利甚至在化准公约前就努力改善妇女 

的社会地位臥及受教育和找职化的化会。主要是最近几年奥地利对《种法令作了 

大量修改臥改善妇女情况（例如《平等待遇法案》下文将详细说明〉。

公约基本上是平等的一般原则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一大发展。这一原则庄严 

载入奥地利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一些条款，如《联邦宪法》第屯条，《公民一般权 

利的基本法》第二条和《圣杰曼条约》第六十六条第口读知还有具有宪法地位的《重 

建独立民主的奧地利的国家条约》第六条。宪法法院的法律制度超越了在法律面 

前待遇平等规则的历史内容，（这一规则还包含了本公约的目标将这一规则发 

展成为一项禁止不公平的差别待遇和专横武断的规定，对立法机关和行政部口都具 

有约宋力。此外，《欧洲人权公约》第千四条禁止在赋予该公约所保障的权利时 

的任何歧视待遇0 该条己列为奥地利宪法的一项条款。

除平等原则之外，奥地利的法律中还有宪法一级和一般联邦立法一级的旨在防 

止在奥地利法律程序方面对妇女坡视的许多其他条款。在这方面主要耍提到的是 

1966年1 2巧1 9日《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特别是第互条；、 

1953年3月3 1日《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欧洲社会宪章》（第四条第 

風款规定男女工作人员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国际劳工姐织关于男女同样化值 

的工作享有同等报酬的第100号公约》、《关于就业和职业方面坡视的第111号 

公约》12^及前面提到的《平等待遇法案》。

还可12^从宪法法院1980年6巧2 6日关于"鐵夫养恤金"的第〇6, 25和54^ 

79号决定中看出对男女待遇平等问题的一激看法。宪法法院在该决定中说："目 

前有工作的妇女人数大量增加（根据这一过程中提出的资料，1978年有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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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己婚妇女参加工作，其中只有2 0%非全日工作；，家庭法中废除了家庭主妇式 

的婚姻模式，有利于己婚妇女作出从事职业的其择。虽然这一趋向在隅一段时间 

之后只会影响遗属养恤金的安排（百前领取寡妇养恤金的人数中约5 %的人自己有 

收入，17.5%的人除领取寡妇养恤金外，还领取她们自己的养老金〉，但是它已 

经占有一定的比例9因而不能再坚持认为旧时夫妻的任务型式是这方面唯一适当的 

型免 也不能认为就养恤金法而言目前男子和妇女待遇的巧显差别（例如妇女收 

入较男子少）是合理的。因为这种铜度属于正在研究的一种规定，是政应贵赡养义 

务的情况为根据的，它可乂精确地估计收入中具体的差别。"由于臥上原因，宪法 

法院废除了只给寡妇而不给鍊夫领取养恤金权利的各种规定〇

公约序言部分及许多条款都认为为实施公约，不仅需要采取适当立法措施而且 

还需要承担义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现实中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因此，实 

施公约还需要国营商业企业单位采取猎施和进行政治活就

除进行法律方面的改革外，根据公约，还应将实现平等和伙伴关系的目的包括在 

一般的社会觉悟中，这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奧地利必须在法律平尊基 

本上建立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对这种需要的认识。在这方面应提到联邦总 

理府负责妇女一般问题的国务秘书办公室和联邦社会事务部负责工作妇女事务的国 

务秘书办公室所完成的一系列活动：^后一办公室1979年11月成立，1983年 

4月解散口）

^。负责妇女一般问题的国务秘书办公室；

1。在"可拟学会增强自信记"的名义下，该办公室开始在整个奥地利建立一 

个增强妇女自信吃、讨论会网。1981年秋，就有4 9个这样的讨论会在全 

国举化一到1982年春，就必须再增加17个这种时论会才能满足要私 

到1982年秋在整个奥地利举办了 8 9个讨论会。

2，在奥地利也象其他一些国家一棋一些妇女^虽然难于说出具体有多少人 

仍然遭到丈夫的毒打。我们通过召开一些介绍情况的宣传会议，使公众 

注意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与此同巧，采取巧实可行的歩骤援助受虐待 

妇女及其子女的避难所，这样，这个问题起码得到了局部解决。截至撰 

写本报告时，这类保护被虐待妇女及其子女的化构全奥地利有韦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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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在提高社会觉悟这个工作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9联邦政府于 

1980年1巧2 2日决定设立一个部口间工作组，专口处理有关妇女在教 

育方面的问题。迄今举办的讨论会及随后开展的各项活动主题如下：

间学校教科书中描述男子和妇女的方式及为作者和主管评价教科书的官 

员拟定指导方针；

化）额外的师资培训：化教师参加关于特定任务教育问题的专口讨论会；

村编写了额外的师资培训材料和课堂用材亂如关于社会妇女问题的《教 

育和指导》杂志特刊於及一部关于化别作用问题的影片等。

此外，该办公室还与一家出版社合作，女孩可吹口哨，男孩可哭泣" 

为题组织了一次小故事竞赛〇 有1 6篇故事获奖，并在1981年1 1巧 

汇集出版成册。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有助于沪除儿童读物中传统的定型观 

念。

4。 新闻宣传工具对形成人们的思想看法具有特别的重要性〇 因此，开展了 

一个称为"观察新闻宣传工具"的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鼓励电视观众对电 

视描述妇女的方式逐歩采取一种化判态度。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大成功， 

有许多学校和妇女团体参加这一项目的活动。开展这一项吕之后，与奥 

地利广播电视台的负责人举行了兰次讨论会，讨论会的结果在广播电视上 

播出并进行了讨论。

5。 许多活动是与妇女组织和团体联合举办的，这就提供机会对具体题目进行 

宣传。而且这一类听证会和妇女讨论会还体现了与政治思想界各部口的 

妇女组织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形式，而同巧，这那讨论会可臥自由参加， 

使不属妇女组织的妇女也能就每个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迄今为山这 

种无党派色彩的活动涉及到如下一些题目：

—更多妇女参与政治一对人人都是件好事巧？

-解放一没有单行道 

―结成火伴的可能性和限制

—能给妇女更多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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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是一个提洛尔妇女 

―家庭主妇和有职业的妇女：是否有矛盾？

一前进中的妇女 

一家庭中的暴力 

―工作許境一是否适合妇女？

-劳动分工一职能的分工 

―主人能变成伙伴吗？

―因为女人才得病吗？

―对妇女的歧视一保护和促使妇女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待遇 

—女孩一昨天、今天、明天

大量的出版物有助于提高对妇女问题的了解。这些出版物的一些标题(译 

自德语^如下：

-联邦公用事业中雇佣妇女情况的分析 

—奥地利妇女 对叱和前景

―漫长的道路——联合国世界行动计划出版物分I 2期发表（目前已出 

版7期）

―1981年的家长式态度或为家庭中的伙伴关系而斗争 

―如果…，我们离婚，我该怎么办？

-让我们为联邦公用事化中的妇女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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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 一

联邦社会事务部负责工作妇女事务的国务秘书办公室

该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努力保证妇女在工资和薪金方面的平等待遇，努力 

取消计件工作和废除对男女分别对待的劳动力市场化及与这种目标有密切联系 

的是提出男女任务的行为模式和提高职业宣传的水平。特别是进行了化下活 

动：

1.在工资和薪金方面对妇女的平等待遇，

受国务秘书办公室委托进行的一份关于2 5年来男女收入差别的研究 

报告清楚说明这种差异并没有缩小^ 虽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些是由 

于非全日工俸所占比例较高臥及在体力劳动部口妇女所受巧训水平显然较 

低一在白领部口妇女所受培训现己基本上赶上男子-一然而这些差别并 

不能只用这些因素来解释。

对第二条的评论中所说的《平等待遇法案》迄今没有在这方面实现根 

本性的改变。不选该研究报告还研究了《平等待遇法案》对集体协定 

的影响，认为签订集体协定的备方愿意从巧些橄定中消除对妇女的公开歧 

视。

但是妇女仍被划归工资最低的阶层，妇女所做的工作仍被视为远不如 

男子的工作重要。根据《平等待遇法案》（见对第二条的意见^建立的 

平等待遇委员会迄今接到的一些案件清楚地说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 

此联邦社会事务部国务秘书为，公室开展了一项广泛的宣传琴动鼓励女工和 

商店营业员更加关^心这些问题。标祗传单、小册子和送经各地区演播 

室的广播节目都说明向平等待遇委员会上诉的可能性〇 

2，取消计件工作

几份巧究报告，其中包括一个特别方案巧究项目，分析了计件工作妇 

女的工俸量。

这些研究清楚说明计件工作的特点是集中了许多不利的工作条件，政 

致严重危害计件工作妇女的身体健康。

3。为取消对男女分别对待的劳动力市场，联邦社会菅理部进行了一个特别方 

案臥增加需要一段训练期的行业中巧女所占叱例。目前这些行业中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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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较低。该方案对雇员按月发给津贴。19 82年对3 5 0个训练 

期的职位发放了津贴，1983年可提供资金为5 0 0个职位发放津贴。

在一个为期王年的研究方案执行过程中，维也纳1 0 0名从事非传统 

职业的姑娘在整个训练期间都有人暗同工作。

两个巡回展览在学校、博览会和展览会展化，引起家长和青年妇女对' 

选择非传统性职业的注意。

取消对男女分别对待的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措施包括印制12—14岁 

学生设计的墙报和张贴画（例如奥地利官巧对宣传男女平等的张贴画的青 

年设计者发奖^

为了改变对男女任务的看法，正在拟订^关于在工作环境中的男子和 

妇女）讨论会指导方针和培养合作精神的活动。还举行了一次关于"男子 

是否得寿命更短些？"的公众听证会。

4，为了提高职业宣传的水平，国务秘书办公室和联邦教育和艺术部作为第一 

步共同制订了一套供六年级学生及其教员使用的深堂教材。这套教株再 

次强调年轻人选择非传统性职业的问祗 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正在继续进

行。

5，若干巧究项目分析了育儿假的可能性（即父母都能享有产假）和各种工业 

部口和各地区妇女工作条件的问题。

6，该办公室的其他活动还有对妇女囚犯职业训练的改进和"同事、你好"的 

方案。该方案为寻找工作或在退休金或劳动法等方面有问题的妇女提供 

直接和灵活的帮助。1983年联邦社会事务部负责工作妇女事务的国务 

秘书办公室解散时，在该部的范围内设立了一个主管妇女问题的专口单'应

在联邦社会事务部范围内进行的进一步提高对消除一切形式歧视的认 

识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有臥下儿项；

^ 1^有关工作妇女的一般问强

向）提倡工作妇女享有相等机会和平等待遇：一个为有关妇女劳动力 

市场问题组成的兰巧委员会，在积极参与各地区职业服务处工作 

的联络官员（女）协助下进行的活动，例如让妇女更多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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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7 —

经济和政治决策程序、改进对妇女职业、特别是技术的基本训练 

和进一步训练。

似研祭宣传和教育

为提高妇女工作人员的社会和职业地位所作的努力，其目晚之 

一是有关报导、宣传和出版所提出的研究报告和奥地利和国化提 

供的基本科学材料，臥便为有关劳工法社会政策和,就叱政策方面 

的人壬和机构进行决策提供必要的背景情况1^义及为有关的工人们 

提供集中的资科和教育材料。有一系列关于妇女社会和职业地 

位的出版物^现已有1 5个小册子）和一系列关于工作和劳工关 

系的出版物^现巴有3个小册子）发表了新的巧究成果。

做在与有关劳工关泉和妇女地位问题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和服务机构的关 

系中，社会事务部起了一种交换所的作化将国际上所堤建议和介绍 

的情况提供给奧化利各部口、专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化便在本国采取 

行动，而将奥地利的就化和社会政策、评论和分析意见汇编成册，向' 

国际组织报导。

胤为奥地利工作妇女的问题所进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奥地利与政府间 

组织的合作，例如：

经合发组织日工作组"巧女在经济中的俸用"（自1981年从来，奥 

地利一直任该组组长；；

关于男女平等的欧洲专家委员会理事会（自1982年^义来，奧地利一 

直是该局成员；；

关于新闻工具对促进男女平等的贡献的欧洲讨论会理事会，1983年 

6月^奥地利任主席

曲为促进工作妇女祝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社会事务部组织和参加了全画 

的和国际的专题讨论会、听证会、会议和专家之间的辩论，例如， 

1982年4月由社会事务部与面际劳工巧究所联合举行"工业面中对 

工作态度的巧变：对劳工关系的影响和后果"国际讨论会作为1978 

年关于"劳工关系中的妇女"国际讨论会的后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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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二.逐《说明

本部分概述奥地利为实施公约各项实质性《款所采取的措施:

第一条

公约所载禁止歧视的规度与奥地利关于基本疚利的立法所载禁止歧视的规定和 

宪法法院的有关法律制度属于同一范畴。因此第一《所载原则在国内法领域内也 

是有效的。

第二条

根据这一《，缔约各国承担"立即"推行政策消除对妇女的歧孤 

根据公约，确保消除任何个人对妇女的歧视这一目标可臥通过民法，如有必要 

通过刑法的适当条款得化实现。这种条款的一个实例是前面提到的奥地利《平等 

待遇法案》，该法案一般禁止在处理雇主——雇员关系的私法范围内，在集体进行 

和个别进行工资议价时实行基于性别的歧视。如因受到这种歧视而有不满意见， 

可向为此目的设立的委员会（平等待遇委员会）诉说。该委员会有权向雇主建议 

停止实行歧视。如果雇主不听从该委员会的建议，可请劳工法庭作出判决。平 

等待遇委员会从1979年成立化来召开了 1 3次会议，处理了提交给它的9个案件。

在作为政府机构一部分的公共事业中，雇用单位必须遵照现行法律行事。由 

于《联邦宪法》第韦条的规定，这些法律中没有本公约所指的基于性别的歧视。

为消除公共事业中事实上存在的对妇女的歧视，联邦政府在1981年1 1月10 

日通过了一项"对联邦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妇女的支助方案"。

第己条

这一基本堯:款被视为对宪法的补充，因为它明确提到人权和基本自由。然而 

根据公约系统的结构，在奧地利看来制定的任何权利都不能根据公约直接予臥行使; 

而相反，公约要求缔约各国在所有领域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妇女得到充分发展和 

进歩，确保她们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山行使和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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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 一

我们荣幸地提到本报告的导言化及对公约其他条文的说明。

第四条

么所化需要把本条作为宪法的补充是因为本《认为某些措施不得视为第一条所 

指的对妇女的歧视，因而对其中所载的规定作了权威性的解释。

第四条第间款规定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不得视为歧视。然而根据奥 

地利通过学说和法律制度对平等原则所作的解释，采取这种措施应有客观理由。

在这方面还可臥注意奥地利批准的《关于经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第十条第间款。该款规定对产前产后的母亲提供特别保护措施。在国内法方面， 

应特别提到《1979年保护母亲法案》。

该法主要规定如下；

预产期前最后8周内，不得要求待产妇工作。

不得指派待产妇从事重体力劳动或由于所使用的程序、物质或被备而有害于孕 

妇或婴义的王作。

不得指派待产妇从事她们在怀孕情况下可能遭受某种意化事故的工作。

产后8周内不得要求女工从事劳动。早产或一产多胎的情况下，这段时间为 

1 2周。

产后女工在这段时间臥后只要不宜于工作就不得指派她们工作。

产后1 2周内不得指派女工从事《保护母亲法案》中所列举的各种工作。

晚上8点到清晨6点之间一般不得指派待产妇或哺乳皆亲从事工作。

星期日或公众假日一般不得指派待产妇或哺乳母亲从事工作。

不得要求待产妇或哺乳母亲工作超过每天正常的工作时间；无论如何她们每周 

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化

怀孕期间及产后4个月内不得向女工发送具有法律效力的通知，除非雇主不知 

道雇员怀孕或分娩么事。

雇主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如果是书面通知，在通知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将 

怀孕或分娩么事报告了雇主，则其通知仍属无效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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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关于禁止指派某几种工作的规定时，如果需要商行对雇用结构进行改动， 

则妇女工作人员有权获得与其在这种改动前1 3周工作的平均收入相等的补偿。

妇女工作人员产后禁止工作的那段时间之后，在她们自己提出请求时，应给予 

不带薪产1良这种假期可化持续到产后一年。对不受解雇通知的保障一直延长到 

不带薪产假期满后4个星期。

还可臥提到1982年6月3 0日关于对巧极从事商业、农业或林业工作的母亲 

派给帮工（或付给毎周津贴费^的《联邦法案》。这项法案消除了自雇妇女化雇 

员不利的《件。现在自雇妇女可在绝对禁止工作的时间内（产前和产后8周）雇 

佣帮工，或者如果不可能雇佣的话，可化领取每周津贴费。这笔费用由健康保险 

计划偿还。

第五条

奥地利认为这是一项具有纲领性的条款，因为它要求缔约各国采取一巧适当措 

施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为实现该条所载目标主要是在学校教育方面 

采取措施。尤其是实现象"改变…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做法"这郝长远的目 

标。

在这方面可化再回顾一下1980年联邦总理府负责妇女一般问题的国务秘书办 

公室设立了一个部口间工作组，在国家教育制度范围巧处理有关妇女的某些问题。

该小组一直积极争取在教科书内容方面和继续培训教师方面实现公约第五条的目标。 

他们拟订了在教科书申如何描述男子和妇女的指导方针，交给作者、出版社和负责 

汇报教科书是否适合的官员。

此化，联邦教育和艺术部"中央工作组"为各种科目和各类学校编写1公民教 

育教化也讨论了男女任务的问题。这种教材是发给教师的，他们可根据自己的 

方法新想法参考使用。

这些指导方针渉及家庭、工作环乾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申男女的地位，

也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和工作与家庭生活么间的关系及其可能造成的紧张关系。在 

这方面还编写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出版物，在经费方面得到了支助。

联邦社会管理部按照第五条树项精神还进行了其他宣传活动，出版了一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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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化利电视中的妇女和有工作的各界，，的研究报告和一份有关"妇女和新闻工具: 

国际活动推动国家活动"的报告^均德文^。

第六条

为禁止本《所涉的犯罪行为和危险，应通过法律条款，首先提到家庭法和行政 

管理法许多有关《款的预防效果，特别包括各州所通过的治安法^青年保护法和其 

他类似法规中有关公安1.和道德的法律《款。

此外，刑法中还有一些特别规定用化禁止一切巧式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对 

她们进行剥削的行为，这些《款主要是禁止下列犯罪行为："诱拐孤弱无助的妇女’I’ 

(第10 0款"诱拐未成年者"（第101款；，"贩卖奴隶"（第104款 

"矮愚不道德行为臥谋报酬"（第2 1 4款^ ,"给愚妇女卖淫"【第215款^， 

"介绍娼妓"（第2 1 6款）和"贩卖人口 "（第2 1 7款；。

第韦条

养于选举权问题，1953年3月3 1日《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第一条臣 

载有一项类似条款。该公约第二条载有一项关于有被选举权的条款，第己《提到 

有担任各级政府公职，执行一切公务的权利。

《联邦宪法》第二十六、六十、九十五和一一韦条，《维也纳州《约》第八条 

和《欧洲人权公约第一号议定书》第互《及第十四《保障男女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蚊。关于有权担任各级政府公职和执行一切公务的问题，提到了《关于公民一 

般权利的根本法》第兰条，该条确保所有公民不分男女享有此项权利。

然而从本条所作关于平等权利的规巧中不能得出妇女有权在军摹部口任职的结 

论〇 所化奥地利联邦总理在化准《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时已经宣布奥地利只 

是在国家立法范围内保留将该公约第王《运用于军事部口的权利。由于同样的理 

由，对该公约第屯条化烦也作了类化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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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捏任公职的规定，提到了对第二《有关一般立场的说明。可义说让妇女 

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包括参加各国际姐织的工作，是奥地利现行的做法。

欧洲理摹会部长委员会关于男女按适当比例参加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其他化构 

的第6 ^ 8。6号建议化及欧洲理事会各机构关于事实上妇女所占叱例的年统计资 

料可能在这方面又是一种鼓励。

第九条

根据1 965年《国籍法案》已婚妇女在国籍方面已不受丈夫国籍影响，该法案 

1966年7月1日生效。

关于取得奧地利国籍的问题，1983年9月1日《国籍法修正案》生效臥前， 

奥地利国民的妻子所处地位显然比其他人，特别是奥地利国民的丈夫或不与奧地利 

人结婚的妇女要有利。自从1983年9月1日化来，在取得奥地利国籍的问题山 

对待男女是平等的。

奥地利是《联合国关于已婚妇女国籍问题公约》的缔约国么一。根据该么约 

第王《第…款，与缔约国国民结婚的外国人，经本人申请，通过特惠入籍程序，可 

取得其配偶的国籍。

自1983年9月1日上述修正案生效臥来，根据其窠7款的主张，如果父母一 

方是奧地利国民或在孩子出生化前他本人去世时具有奧地利国籍，则其子女在法律 

上取得奥地利国籍。

第十条

奥地利在职训练方面男女学徒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即有关法律条款，特别是 

关于职业培训的条款对女学徒不加歧视。同样，《职业培训法案》的这竖条款， 

对就业政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对待男女学徒完全平等，例如《职业培训法 

案》第8胤款提供了根据行政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尽量多增加学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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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关于大学的法律还保障第十《所规定的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在进入 

大学政及辅导服务、课程，考试、对学生的支助方案等方面对妇女没有任(可歧视。 

从化下事实可化看出这一点：具有奥地利固籍的正规大学生初次注册入学时妇女所 

占比例约为4 6 ？6，也即自1970年臥来增加了 1 7%。

教育法规定的准则中没有渉及对男女任务的任何定型观念的明确《款。公立 

学校实行男女同校的原则，不分男女都可进入公立学校。特别是在小学为男女学 

生设共同的实际【手工艺）指导化及《学校组织法案》所载在其他粪型学校中为男 

女学生提供男女源合的实际课程的可能性都是符合该公约宗旨的。

《学校组织法案第6修正案》是消除对男女任务定型观念的又一重要步骤。因 

此在职业方向巧帮助学生选择职业方面，制巧"多种工艺"课程的目标时，不再继 

续把家庭经济的科目指定给女学生 基本上，根据《学校组织法案》建立的学校，

对男女学生无差别待遇^ ’

《学校组织法案第7修正案》还增加了保证为男子和妇女提供的课程么间实际 

平等的《款^ 可化看到，幼儿园师资培训学校现在不仅收妇女，也收男子。这 

种学校的校名也相应地改了。 学生可政在学完他们的课程后再参加入学考试，这 

样就消除了学校方案中的障碍。由于采取这两项措施，这种培训将对妇女和男子 

都具有吸引力。

专口培训手工艺女教师的学校取消之后，国家教师专科院校现在为一般进行义 

务教育的学校提供给织品手王艺的师资墙训。也为这类学校提供家庭经挤的师资 

掛川。这就是说这些科目受培训的教师从化前专口保留给妇女的中等水平有了提 

高，现在男女都能接受这种培训。把这些课程转到教师专科院校的做法提高了这 

些课種的地位，使它们具有与其他科目同等的地位

把小学教师培训熙藤长到六个学期，即把它提高到小学高年级教师、多种工艺 

教师和专口学校教师培训大纲的水平，意味着所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学校教师现在都 

得到同等的培训。这样对女学生特别有利，因为在小学师资培训方面，她们约占 

9 2%，在小学高年级师资培训方面，她们约占7 5%。

自19 62年新的一揽子学校法规通过化来第十条所规定的各项标准原则上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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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我们想特别提请注意男女在平等基础上进入各种学校、男女同枚的一般原 

则臥及男女学生根据《学生补助金法案》领受补助金的机会相同。

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政府方面不断努力批准教科书和视听教材臥避免对 

男女巧务不合理和过时的观念。

根据《职业促进法案》提供的职业指导就是向选择职业的个人提供帮助同时适 

当注意他们的能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么

毎个人是否需要这种服务或需要到什么程度，由各人自已决定。但职业指导 

服务还必须遵循臥下原则，即不能因性别、出身、种族、宗教信仰或政若见解的不 

同而歧视或偏爱任何人。

关于尚项，可於说联邦行政管理学院所提出的高级培训方案，男女同样都可化 

接受。

关于任颂，应该指出1972年通过的《职业训练法案》第2 3做款为成人提供 

参加训练期期终考试的机会。《职业促进法案》资助的深入细致的训练方案也为 

2 1岁臥上妇女提供开始或继续职业训练的机会。

关于&项，值得提到的是自1974年臥来，联邦政府通过支付家庭和伙伴辅导 

服务的人员费用，对它们给予支助。辅导服务由国家或地方当局或私法性质的司 

法人员来办。接受支助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这种服务必须对计划生育提出劝告，就 

有关法律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冲突的情况^向待产妇提出劝告。此化，大多数辅 

导服务处就家庭问题的社会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和伙伴关系问题提出劝告。目前有 

1 5 2个辅导所，1980年约就92,000个实例提出了劝告。

在母性、婴义和青年福利方面、国家和地方当局多年来通过大学培训的专家提 

出了教育性辅导意见1980年提出辅导意见的有29, 222例，1981年有35,28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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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千一条

本条不能理解为其所述权利必须保证照此实施而是如果保证的话，必须在男 

女平等的基袖上实施这种权利。

在私营商业部口，奥地利多年来一直进行努力通过特别的行动^张贴画、集中 

的媛助和刺激性措施^消除对男女分别对待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取得了一坚成绩， 

但要消除对男女分别对待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负有主要责任的行为模式和经济结构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公共事业部口，本条所规定的权利，作为一种法规，绝大部分巴经实施。但 

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够的，因此198 1年间奥地利制订了一项支助政府机构申的妇女 

成员的专口方案，1981年1 1月开始实行。该方案内容包括旨在帮助妇女公职 

人员切实享受法令保证给予她们的平等权利的一些措施。1984年3月所有联邦 

各部口将就它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向内阁提出初步报告。

我们荣幸地特地提到奥地利对有关《工人保护法案》和禁止妇女夜间工作的第 

千一条所表示的保留意见。可根据该项保留意见来领会乂下陈述。

这方面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奥地利化准的关于妇女夜间工作和工业部口妇女夜间 

工作的《劳工组织公约》（第4和8 9号^。 这方面应指出公约第十一条缴引闷； 

款将对妇女的特别保护限制于怀孕期间参加对她们有鲁的各郵工作。

第加向獻

几个国际文件中都载有"工作的权利"这一条，这些文件在奥地利也是有效牺 

《欧洲社会宪章》第一条，

《关于经资、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六条第…款，

《关于消除一切巧式种族蛟视的国际公约》第五条仁獻。

奥地利承认工作的权利，因为奥地利联邦政府努力使就业达到并保持在一个较 

高和稳定的水平，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全面就化。

然雨奧地利认为其职责是仅仅承认实现工作的权利是一项目标并为此采取一 

切适当和可能的措施。根据这一观点，没有义务从主观上赋予一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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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作)似款

"就业机会

1 976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案》规定了某些工种禁止雇用女工。还有一项. 

禁止妇女做夜班的规定。《关于雇用儿童和年轻人的联邦法案》中也有一些禁止 

某些工种的规定，根据性别区别对待。

"甄选标准"

根据现行法常一个未来的雇主不是不能选择他自己的甄选标准一包括性别、 

训练、年令等。目前没有规章条例限制雇主对未来雇员的性别作任何选择。

在这方面可化提到奥地利臣化准的关于就业和工作方面歧视的《劳工组织第化 

号公约》。该公约条款除别的之外还规定废除从该公约不能允许的理由不准人们 

申请一项特定工作的任何条款。

在公用事业中，《公用事业规章法案》第4款是享有相同工作机会的权利的法 

令依据，并规定在雇用公职人员时应用相同的甄选标准。

第…村

奥地利自18,67年臥来就根据《基本法》第千八条规定有"自由选择专业和职 

业的权利"，不加任何限制。《关于人权的欧洲公约》第四条还规定在具体领域 

对根本权利的保护。

吴于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还可臥提到《欧洲社会宪章》第一条第间款和《关 

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六条菊。款。《基本法》第六条规定每 

个国民可1^乂在園境臥内的任何地方从事各种受奥地利法律条件管辖的有利可获的活 

动。同一法令第千八条规定每人有选择自己职业并根据自己的愿望从任何方式在 

任何地方为此进行训练的权利。自由选择职业，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指的是每个 

公民有可能在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各棘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一项工作。

保证自由选择专业和职业的第千一条第…(曰厭连同第一条一起是指阻碍自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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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职业和专业的基于性别的任何区别待遇将被视为一种歧视，除非公约本身认为这 

种区别待遇是合理的。

就目前这一意义来说可臥认为公约第四条氣引款是为这种区别待遇提供法律依 

据的一项条款。根据该条款，缔约各国为保护母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不得视为 

歧视。因此该条款只是在为保护待产母亲或为保护刚分娩后妇女的健康这一范畴 

内才允许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根据奥地利劳工法，对妇女的保护性条款不限于 

保护孕妇或保护刚分娩后的妇女。

还应指出，根据《工人保护法案》和1976年1 1月联邦社会事务部长发布的 

关于禁止和限制派给妇女工作的条例，妇女享有特别的保妒：不得雇她们从事某种 

工作或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雇她们从事某郵工作^实施这些条款不影响《母亲保 

寺户法案》的规定。由于妇女的体质和体力或由于所述工种的其他特性，这种禁止 

和限制的规定指的是对女工生命和健康具有特别危险的工作。

第四条第尚款所指的保护母性的特别措施还包括为孕妊产后妇欠婴儿和幼 

儿所设的特别福利服务化及根据《青年福利法案》的国家实施法免费为孕妇巧婴幼 

儿的母亲提供辅导设施，还包括青年公共福利机构在母植和婴儿保健方面所提供的 

各种巧式的支助。

《公用事业规章法案》第4款规定将选择最适宜的人选任职。由于申请人的 

性别不能成为选择时考虑的因素，这项条款也是旨在避免公用事业中对妇女的歧视。

有关职业服务的任务的拟议《劳动力市场促进法案》修正案拟将臣在实践中应 

用的乂下原则载入该修正案；"职业服务，除非法令条款另有规定外，应在劳动力 

市场谋求男女平等待遇。

在奥化利，不论对男子或妇女来说都不存在"提升的权利"。关于树项前面 

臣经说达因此在奥地利这种权利不应理解为主观上赋予的权利而是一种对男女实 

行同等提升条件的义务。然而，《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毛 

条片)款承认有权享有公平有利的工作条件。这一条款目的特别是保障每人有提升 

到更高的职业级别的相同机会，在这方面除资历和才干外，不考虑其他标准。

在有权进行贸易和从事商业方面，由于《1973年贸易和工业法规》于1974 

年8月1日开始实行，最后一个也是较次要的对妇女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权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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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0/ 1974号联邦法律公报被废除了，所从现在妇女在贸易和工业法方面享有 

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

有关商会巧条例也没有对男女实行区别待遇。

第…脚款

"同样化值的工作享有同等报酬的权利"是由奥姑利己批准巧劳工组织第1 00 

号公约规定的。《关于经济、社会巧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韦条氣。片獻和《欧 

洲桂会宪章》第四条第间款都载有此项权利。对这一问题有直接意义的是化前提 

到过的，也适用于《农业工作法案》工作条例的《平等待遇法案》。该法案的核 

成、是待遇必须平等的规则（第2款^,即在确定报酬时对任何人不得因性别而加从 

歧视。作为保证实施这一规则的又一项手段，前面邑经提到，联邦社会事务部成 

立了平尊待遇委员会。但根据上述规则，不菅该委员会的工作和向委员会提出的 

请衣任何工人可在任何时间向有关的劳工法院求助臥保障他或她享有报酬的权利。

在行政部口，男子和妇女自然有得到同等报酬的权利，因为薪资等级与行政人 

员性别无关。

第。乂。)款

有关立法对私营部口和公菅部口的妇女无歧视待遇。这一情况包括失业救济 

金在内。获得紧急援助的各项条件现正在关于家庭改革的辩论范围内进行讨论。

第记)的款

奥化利劳工法巧《公职人员保护法案》中都没有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

第似树款

关于禁止"化婚姻状况为理由予从解雇的歧视"，可臥提到乂下情况；《劳工 

关系法案》第1 0 5款规庚如果解雇在社会方面是不合理的，则雇员有抵制解雇的 

可能。在研究解雇在社会方面是否合理的问题时，不得臥婚姻状况为理由而予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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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

化视。只是在雇员的婚姻状况使她必须承担照管家属的义务巧，这些义务才必须 

予化考虑。因此，既然判断的准则不是婚姻状况本身而是照管家属的义务，这一 

条款与公约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同巧，在行政部口，《母亲保护法案》及其有关女雇员的特别条款保证对女公 

职人员提供最大可能的保护。

第间似款

根据《母亲保护法案》第3巧第5款，产假指产前和产后各8周。

我们也请注意《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十条第尚款和《欧 

洲社会宪章》第八条。奥地利也氏化准了《劳工组织第1 0 3号公约》。

第间料款

根据公约规定的标准，奥地利现有的幼儿园和日托网是充分的，可由下表说明 

(见下页）

X表格说明：

奥地利19 54/55 — 1980^81年日托儿童人数及占同年令人口数的比例。

自左至右：

年份

性别（总親女性）

3至4岁化下年令组 

3至4岁臥下人口数 

3至4岁臥下日托儿童数 

3至4岁政下日巧儿童占同年令人口数的比例 

其他两栏系4至5岁化下及5至6岁臥下年令组的情况。

泌根据1951、1961和1971年人口普查的预测，除移居外国者政外的年终 

人口数。

第间曲款

《保护母亲法案》充分履行了这一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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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兰

奧地利1954/55 ― 1980/81年日托儿童人数及占同年龄人口数的叱例

3~-4洁"下年龄组 4 一 岁"下年龄纽 5 ~ 6岁於下年龄组

年份 化别 3 — 4岁1^乂

下人口数:'

3 — 4岁扮 

下曰巧儿童 

数

3—4岁1义 

下曰巧九直 

占同年龄人 

口数的比例，

4~曰岁技

下人口敎

4 ―5岁 

口下曰巧 

儿童数

4-5 岁" 

下曰巧X童 

占同年龄人 

口数的出例

5 ― 6 岁 1乂 

下人口数'

5 — 6岁 

口下曰括’ 

乂童数

5-6 岁" 

下曰巧XI^ 
占同革龄人 

口数的比例

巧5^巧 总致 96 看5〇 化说下 15.2 98 8巧 20 765 21.0 102 947 巧巧9 23.3
包括女性 4 了 200 7巧9 15.6 诚山巧 10巧4 21.1 5.0 心 92 11 9巧 23.7

巧巧八6 总数 107 巧6 巧巧2 14.0 96 126 20 396 21.2 98 709 23化5 2公，2
包括女化 巧巧1 了巧心 13.9 4下巧4 10 0巧 21-3 心8巧9 。化8 24.4

巧如/巧
急巧

巧265 191 1社，6 如巧1 20 5 心 5 21.2 % 巧山抑 23,山
哲拓女妊

47 622 了 〇日9 14.9 4下巧社 10 1〇6 21.山 了 1始 10 978 23.3

巧巧巧8 总巧 
包括女性

98 1*39 
化2心1

巧301 
下爪

15,5
16.1

巧1如 
叫巧2

21 178
10。巧

21.8
21.9

如8巧 
了卽2

巧6巧
11巧了

24,山
24.6

巧巧^巧 兹巧 1〇3 0與 巧巧9 22, 了 巧巧0 巧873 2^.3 巧巧2 20 769 21.扣
包接女蛙

50巧2 。化8 23,非 巧207 11 893 24.7 心了 5巧 10巧0 21.5

巧巧^6〇 4数 
包吞女性

110 241 巧巧3 
。8〇6

21.心 103 002 214 非2 23.8 巧％5 巧114 22.5
54 300 21.7 巧嘶 12巧了 24.0 ^8 175 10 928 22.7

1960/61 总数
1巧巧3
5^ 996

巧％0 21.2 110 120 始812 214.3 102 929 24 0叫 23.4
包台女性

11 883 21.6 51^ 巧 3 13 337 2^.6 50心5社 11 977 巧.了

1961/62
忌巧

3 巧 巧巧1 20.8 。3邮 巧化5
13 882

2心‘日 110 巧 2 26 715 24.2
包括女性 %巧2 。巧了 21.0 巧163 25.2 5 社 4〇〇 口巧7 24.5

巧缸作3 总巧 1 巧 300 24巧2 20.3 114 277 28 736 25.1 。3 0化 巧叫1 25.2
包碁女性 巧200 12 135 20.9 % 0口 14 079 25.1 巧。8 13 862 25.1

1967/说 总巧 口9巧5 23 7巧 18.3 口 0 103
63 996

巧巧9 25.7 口0別5 心1 530 32,14
包括女性 63巧3 11 846 18.6 16 407 25.6 ^767 20明3 32.6

1968/69 总巧 口5巧1 18 7^2 14.9 巧9叫6 31^ 863 始，9 130 0巧 叫〇6弓 33.9
包^女性 61 634 9 15.0 63 615 巧111 始，9 63 962 21 5〇9 33.6

1969/70 总投 124 566 此7 125 化2
61 590

%巧3 巧.了 ：1巧巧8 1*6 377
22 805

35-9
包接女岳 61 112 9 101 14.9 17 610 巧，6 63巧3 35-9

1970/71 总巧 口3 716 18 473 14,9 124 4^ %化〇 29.6 1 巧 720
6。63

^9 007 39.0
包括女性 6〇巧了 9 132 15.1 61 〇68 巧0始 巧，6 23 968 38.9

巧71/72 总巧 ：1巧巧6 18 989 15.4 124 1*09
60 688 ^

巧巧 32.0 1巧巧2 51 137 140.8

包括女化 巧巧^ 义：365 15.6 巧川 32.0 61 306 24 898 1*0.6

1972/73 总教 1 口口9 16巧5
8 4巧

14.3 123 1的 41 3扣 33-6 124 360 巧巧心 巧‘3
包知女性 巧6站 114.6 巧815 汾1化 33.7 6〇 663 2 下 48〇 巧，3

巧口/巧
息数 1〇8巧心 16叫8 15.1 67〇 心1 8巧 巧，6 123 〇巧 61 891 50.3

包巧女挂 53 029 8 171 15.1^ 57 66〇 20 5*0 巧，6 巧巧6 巧巧8 50.1

巧叫^巧 息数 
包^女性 

台、数

1 巧 1*1*7
51 心9〇

17 7巧
8 888

16.8
17.3

108 863
53 00 心

山2 756
21 051

39-3
39.7

117 620 
巧6巧

巧270
31則5

55.5 
巧.占

1975/76 …X 202 巧巧3 10.9 1巧37下 1*6 01*3 43.7 10目 820 巧如9 60.0
包括女化 心9扣5 9如5 19.山 51 1*63 巧679 44.1 巧的！ 31 837 60.1

巧巧/口 息数 巧叫I 20 吕 16 21.2 101 巧8
1*9心巧

巧9 化，8 105 33^ 65巧9 62.6
包备女1 住 心6巧9 10巧下 22.0 23巧2 47.6 51山巧 巧巧1 62.6

巧口/巧 思巧 94巧4 巧66？ 23.9 巧叩
1*6 巧 6

47 627 叫，9 101 1 巧 6 了巧9 66.6
包耗女性 化心13 11 1*67 2^.7 23巧。 50.2 叫。口 巧987 66.8

1978/79 总数 91 6巧 23 〇1心 25.1 9。 弓0 52.7 巧巧7 66巧7 69.5

包括女性
11 4沾 巧.下 心6巧 2心7如 化5化 32益2 69.2

巧巧/化 总巧 巧巧1 巧6〇6 91 6〇1 50 110 5叫 9。 巧307 72.0

包括女性 41巧2 11 333 ^ 27.2 叫約心 2心巧3 55.0 46 37下 33 396

巧8〇巧1 珠数 

包括女性
33 967 巧9心9 巧，5 化巧3 心8旅1 57.0 91 5如 6下 661 了 4.1
的911 巧107 巧，6 679 24 051 57.7 化巧8 33 037 73.9

根据I9日1，1江61和19。年人口普查的预测，除移居外国者^：^外的年终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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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第倒款所载为妇女提供有关怀采分娩和产后期间的适当服务这一义务不仅由 

有关母徑、婴儿和青年保健的《青年福利法案》的国家实施法保证予臥实行，而且 

还由国家的社会支助法规予1^乂实行。公共社会福利机构有责任帮助需要帮助的待 

产妇和产姑 这种帮助是指有关怀孕和分娩所需要的医疗和社会服务，包括进入 

适当的医院和经济上的支助。

关于计划生育方面，请注意关于第十条脚项提到的向家庭辅导服务处提供支助 

的联邦法律。

第脚款

第但)款所述的服务一般由社会安全捐款建立的奥地利社会安全系统提化根 

据社会福利制度，于必要时，妇女可臥得到免费服务。

第十兰条树项

这一原则由《1967年家庭责任平均分担法案》付诸实施根据该法案，男 

女有相同的权利领取家属津贴。在父母对谁该领取津贴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政 

府当局应注意使津贴归对照管孩子负主要责任的一方。这样做，在津贴支付给谁 

的问题上也没有基于徑别的歧孤（见《1967年家庭责任平均分捏法案第2和11

款）

第十四条

《平等待遇法案》还渉及农村妇知 适当的生活条件无疑包括提供适当的住 

房。这是除其他法律外《房屋建设促进法案》的目的，根据该法案提供的援助包 

括农材地区；该法案对男女性别无差别待遇。

第十曲条第口 ^款

关于给积极从事私营商业或农业和林业（或提供相等价值货币）的母亲指派帮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工的《1982年6月3 0日联邦法案》大大减轻了农村妇女的负捏。

根据该法案，这些妇女在产前8周、分娩时和产后8周有权雇佣帮工，该帮工 

是能够化任农村妇女或商业妇女王作的人。

这样做可臥保证母亲在法定保护的时间巧（分娩前后各8周）不必工作，即使她 

是自雇人员或是发民的妻子。如果不是这种实际的帮助，也可能给予一种津贴。

此外，负责妇女一般问题的国务秘书设立了 一个常设的专口工作组管理灰村妇 

女问题。

阳项

又如第十二条，请注意关于向家庭辅导服务处提供支助的《联邦法案》

第十五条

本条载有缔约各国应有给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地位的一般义务，然后详细说 

明该项原则。

第二款所述在公民事务上的法律行为能力，即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巧通过 

自己的行为建立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奥地利就此作出规定时没有提到有关人 

的性别。根据1978年第280^ 1 978号《联邦法案》，1978年取消丈夫代表 

妻子管理她财产的法律权力保证了妇女现在有管理财产的平等权利。

此外，关于有能力参与民事诉讼或提出民事诉讼，民法对男女公民给予平等待 

遇。

根据第胤款，旨在限制妇女法律行为能力的所有合同巧其他任何具有法律效力 

的私人文书应一律无效。通过援引诸如《民法法规》第8 7 9…款（"违反社会 

传统的合同应属无效的一般私法条款，可切实现这一条款，但应由法院作出决 

底

关于妇女有人身自由移动和自由择居的权利，自1975年《联邦法案》废除妇 

女必须随丈夫居住的义务而规定夫妇双方有共同生活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时，民法中 

男女在选择住处问题上的相同权利得到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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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该条规定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 

项上对妇女的歧视，然后继续列举一些这种权利：

关于婚姻和子女问题上男女之间的平等大体上己实现。第4 1^ 1 975号和 

第430/ 1977号《联邦法案》提巧由于婚姻而结成伙伴是一项法律原则，并给予 

婚生子女的母亲与父亲相同的权利，从而作出了重要贡献。只是在有关私生子的 

法津地位问题上，男女之间的平等尚未充分实观。因此，私生子的母亲比父亲更 

有权利照管和教育孩子^《民法法规》第1 7 0款3，并且在为移生子指定法律监 

护人时，对父亲要求的标准要比母亲更严格（民法法规第1 9 8款3。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